附件1
广西碳酸钙粉体产品定义及置换产能大小核定原则

一、广西碳酸钙粉体产品定义

（一）重质碳酸钙。以方解石、大理石、灰石等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的天然矿物经过机械破碎、研磨、粉碎等物理工艺制得平均粒径小于等于250μm（大于60目）的碳酸钙粉体产品。其中，

1.普通重质碳酸钙。平均粒径介于18μm（800目）和250μm（60目）的重质碳酸钙粉体产品。

2.超细重质碳酸钙。平均粒径小于18μm（800目）的重质碳酸钙粉体产品。
3.改性重质碳酸钙。亦称活性碳酸钙、表面处理碳酸钙。为了满足填充产品的相容性、耐蚀性、耐磨性、装饰或其他特种功能要求，以重质碳酸钙为原料，采用粉体表面改性活化生产设备，在粉体表面上人工形成一层与基体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不同表层的碳酸钙粉体产品。
（二）轻质碳酸钙。也称沉淀碳酸钙，指通过碳化法、苏尔维法、联钙法、苛碱法和氯化钙-苏打法等化学反应方法制得的碳酸钙粉体产品。其中，
1.超细轻质碳酸钙。平均粒径介于100nm（18万目）和2.0μm（6250目）的轻质碳酸钙粉体产品。

2.纳米碳酸钙。平均粒径小于100nm（18万目）的轻质碳酸钙粉体。
3.改性轻质碳酸钙。也称改性碳酸钙、表面处理碳酸钙、胶质碳酸钙，指为了满足填充产品的相容性、耐蚀性、耐磨性、装饰或其他特种功能要求，以轻质碳酸钙为原料，采用粉体表面改性活化生产设备，在粉体表面上人工形成一层与基体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不同表层的碳酸钙粉体产品。
（三）氧化钙。也称石灰、生石灰，指以方解石、大理石、石灰石等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的物质为原料，经高温煅烧，脱二氧化碳制得的产品，包括冶金用熔剂产品。

（四）氢氧化钙。也称熟石灰、消石灰，指以生石灰加水消化后干燥、过筛、风选（或分级粉碎）而得的产品。

（五）其他说明。

1.上述平均粒径指电镜平均粒径（TEM/SEM），根据《GB/T 19590-2011 纳米碳酸钙》或《GB-T 19281-2014 碳酸钙分析方法》中的相关粒径方法测定。

2.根据《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我区实施产能置换的碳酸钙粉体产品包括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氧化钙、氢氧化钙四类产品，不包括水泥（含熟料）、砂石骨料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粉、白云石矿加工产品、滑石粉等。
二、置换产能大小核定原则

（一）置换产能大小根据核准或备案文件的批复产能及近三年最大年产量进行核定。其中，

1.批复产能小于近三年最大年产量的，按批复产能核定；

2.批复产能大于近三年最大年产量的，按近三年最大年产量核定。近三年产量为零的生产线不能用于产能置换。

（二）近三年最大年产量核定原则。其中，
1.产能出让企业属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由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会同统计部门依据统计数据提供；

2.产能出让企业属于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由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会同税务部门根据产品销售税务发票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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